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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81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徐东大街 6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 2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25年 11月 25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9人，

其中王冬董事、周元明董事、郑峰董事、谢耀东董事、王娟董事、沈烈董事、周

彪董事、汤湘希董事、薛家旺董事现场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冬先生主

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举手投票表决，作出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汉川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 500MW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容量调整的议案》

会议同意调整汉川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 500MW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容

量及投资金额，建设容量由 500MW调整为 237.6MW，动态投资金额由 304,507.95
万元调整为 137,952.61万元。

公司董事会战略（ESG）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国能长源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82）。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汉川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 400MW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容量调整的议案》

会议同意调整汉川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 400MW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容

量及投资金额，建设容量由 400MW调整为 162.4MW，动态投资金额由 208,706.22
万元调整为 75,597.41万元。

公司董事会战略（ESG）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国能长源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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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

目建设容量调整的议案》

会议同意调整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目的建

设容量及投资金额，建设容量由 600MW调整为 300MW，动态投资金额由 339,344
万元调整为 169,507万元。

公司董事会战略（ESG）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目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84）。

4.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投资的 10个光伏项目均已建设完毕，

为了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会议同意对募投项目进行

结项，并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407.77万元以及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预

计不超过 70万元，实际转出以资金转出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5）。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为深入推动公司法人压减和治理管控优化，提升运营决策效率及优化资源配

置，会议同意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变更，国能长源随州市随县百万千瓦

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 100MW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国能长源随县新能源有限公

司”变更为“国能长源随州发电有限公司随县分公司”，国能长源荆州市纪南镇

1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国能长源荆州新能源有限公司”变

更为“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纪南分公司”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1,036,805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 4名关联董事王

冬、郑峰、谢耀东、王娟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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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会议同意公司 2026 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情况，预计 2026 年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在财务公司每日最高存款限额为 40 亿元，预计 2026 年财务公司向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直接贷款、票据承兑及贴现、非融资性保函合计每日余额不高

于 200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 4名关联董事王

冬、郑峰、谢耀东、王娟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 2026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会议同意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负责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咨询等

业务，审计费用为 140万元。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拟续聘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5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项目的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37万元。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拟变更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计划管理办法》，

批准施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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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投资计划管理办法》。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2025年 12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3:00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

东大街 6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 2楼 206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91）。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5日


